关于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答疑、补考、缓考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院（系）、各教学单位：

根据校字〔2008〕27号《关于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及暑假工作安排的通知》，下学期开学后的补考和缓考安排在8月21日—8月28日，考前答疑安排在8月20日—8月22日。为了保证补考、缓考工作的顺利开展，本学期末需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答疑：8月20日、21日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公共课答疑，各院（系）在此基础上明确有关专业课程的答疑时间，并请辅导员在给学生寄发成绩单时务必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学生及家长，请补考学生在假期认真复习，做好考试准备。
二、关于考试组织和管理： 
（1）教务处负责在7月25日前制定出公共课的考试日程，各院（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专业类课程的考试日程，并请务必于8月18日前交教务处统筹安排考场。

（2）各院（系）在放假前必须尽快统计出各门专业类课程的补考和缓考学生的名单，并将试卷在7月18日前交至校文印室。
（3）每门补考、缓考课程都须配有考生签到表，与试卷一并捆扎。
    附：三江学院补考、缓考、重修考试签到表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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